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25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蕭奕森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2860

號、111年度偵字第108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蕭奕森犯侵占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玖仟參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蕭奕森、賴國輝及包春偉前皆任職於「中南海保全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中南海保全公司)」，渠等於民國110年9月20日離

職，後因與公司有薪資及資遣費之糾紛，賴國輝及包春偉遂

委由蕭奕森代為處理，蕭奕森於同年10月25日，與中南海保

全公司調解成立，並於同年11月11日，代賴國輝、包春偉受

領中南海保全公司之調解款項新臺幣(下同)19,300元（包含

賴國輝之13,500元及包春偉之5,800元）。詎蕭奕森於領取

上開款項後未久，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

意，將其所持有之賴國輝及包春偉之上開調解款項侵占入

己。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蕭奕森於本院1

13年7月17日審判程序中，經本院當庭面告應於113年9月11

日11時到庭，並告知如不到庭得命拘提等語，然被告仍無陳

報正當理由，未於本院113年9月11日審判期日到庭，有本院

113年7月17日審判程序筆錄、113年9月11日審判程序之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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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及審判程序筆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

（見本院卷第404、408-414、430、432-436頁），又本院認

被告本件被訴犯行係應科處拘役刑之案件，揆諸前揭規定，

爰不待被告到庭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

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

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

決所引用之審判外陳述資料，經檢察官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表

明同意有證據能力，並經被告蕭奕森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表

明：同意給法院參考等語（見本院卷第307頁），本院復審

酌各該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未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且

取證過程並無瑕疵，並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衡酌各

該傳聞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自均得為證據，而

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蕭奕森固坦承其受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之委任，

於上開時間，代理告訴人2人與中南海保全公司進行調解，

並代告訴人2人受領渠等之調解款項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

何侵占犯行，辯稱：我當時取得上開調解款項後，委由證人

高湘婷將告訴人2人之款項轉交給告訴人2人，本件應係證人

高湘婷並未將上開款項轉交給他們，而私自將款項侵吞入

己，我並無侵占告訴人2人之調解款項等語。

(二)被告於上開時間，受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及證人高湘婷、

案外人金諾翔、吳文誠、黃泓傑、陳佩如、張玉樹、梁鎮

吉、李慶鐘(以下均稱其名，下合稱上開人等)之委託，就其

等間勞動契約涉及勞保投保金額高薪低報、未提撥勞工退休

金、資遣費、加班費、不當扣薪、降薪、制服費、特休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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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等項目與中南海保全公司進行勞資爭議調解，被告與中

南海保全公司於110年10月25日間，就其與上開人等之不當

扣薪、降薪、制服費、特休未休薪資等項目與中南海保全公

司達成調解，調解金額共計為72,000元，其中告訴人賴國輝

部分之調解款項為13,500元，包春偉部分之調解款項則為5,

800元，被告並於同年11月11日代上開人等受領上開款項等

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認在卷，核

與證人即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於警詢之證述、證人高湘婷

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證人金諾翔、吳文誠、陳佩

如、黃泓傑於員警訪查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高雄市

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本案調解款項之請款單、本

件勞資爭議案調解成立內容（見警一卷第19-23頁）、上開

人等委任被告處理本件調解事宜之委任書3張（見警一卷第2

5-29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112年9月15日高市勞關字第11

237712000號函暨所附有關工資、終止勞動契約等勞資爭議

調解案件資料（見本院卷第69-109頁）等件在卷可參，此部

分事實首堪認定。又告訴人包春偉、賴國輝嗣未取得上開款

項之事實，亦據證人即告訴人包春偉、賴國輝分別於警詢中

證述明確，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三)被告雖以上開情詞置辯，然查：

　1.由本案被告及上開人等與中南海保全公司之勞資爭議糾紛過

程觀之，可見被告及上開人等先與中南海保全公司於110年1

0月15日就資遣費、勞工退休金部分款項達成和解，中南海

保全公司並先行於同日給付資遣費、勞工退休金部分款項予

被告及上開人等，其後被告及上開人等再行向中南海保全公

司請求特休未休薪資、不當扣薪及降薪、制服費等款項，並

由被告代理上開人等，與中南海保全公司於110年10月25日

達成調解，中南海保全公司再於110年11月11日給付上開調

解款項共計72,000元，並由被告代替上開人等收執，此有高

雄市政府勞工局112年9月15日高市勞關字第11237712000號

函暨所附有關工資、終止勞動契約等勞資爭議調解案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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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院卷第69-109頁）、被告及上開人等與中南海保全公

司之和解契約(見調勞資卷第9-24頁)等件在卷可參，而本案

所涉及之款項，係包含於被告於110年11月11日所受領之72,

000元款項，已如前述，是本案應審究者，係被告於110年11

月11日受領上開款項後，是否確有親自或委由他人將上開款

項轉交予告訴人2人。

　2.證人高湘婷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案發當時我、被告與

其他同事與中南海保全公司之勞資糾紛調解案，我委由被告

去幫我談，我自己沒有出席調解，後來被告有交給我一筆

錢，印象中金額是1萬元以內，被告是直接到我家將錢交給

我，我記得被告跟告訴人賴國輝是一起過來的，後來另一位

同事張玉樹有拿簽收單請我簽名，之後被告又有拿另一張委

託書給我簽名，說要再跟中南海保全公司追討第二份款項，

但後來我跟被告吵架就沒有再聯繫，這份款項我也沒有收

到，被告沒有委託我轉交任何款項給別人，我也不知道當時

的其他同事有無拿到錢等語(見本院卷第305-320頁、偵一卷

第59-60頁)。由上以觀，證人高湘婷於歷次陳述中，均明確

陳稱其並未自被告處受領上開110年11月11日之調解款項，

亦未受被告委託將上開款項轉交與告訴人2人，是被告前開

所辯是否可採，已有可疑。

　3.被告雖另於本院審理中供稱：高湘婷曾經告訴我她有把我給

她的調解款項5萬8,800元放在她媽媽高沂蔧那裡，高沂蔧應

該可以來證明曾經有收下5萬8,8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46-47

頁)。然證人高沂蔧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之前有到我經

營的卡拉ok店找過我女兒高湘婷，我有看過被告，但我不清

楚高湘婷的金錢狀況，也沒見到過被告拿錢給高湘婷，因為

我自己有在工作，我沒有從高湘婷那邊拿錢，高湘婷也沒有

將任何款項交給我保管等語（見本院卷第396-402頁）。由

上以觀，證人高沂蔧亦證稱其並未見到被告有交付上開款項

予證人高湘婷，也未曾受高湘婷之託保管任何款項，則被告

所辯上開情節既與證人高湘婷、高沂蔧所述有明顯出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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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開所述是否屬實，應有高度可疑。

　4.再由被告之歷次陳述觀之，可見被告先於警詢中辯稱：我代

領上開調解款項的隔日，我將我自己的部分1萬2,000元及吳

文誠的1,200元先領走，其餘的5萬8,800元我則是送到高雄

市○○區○○街00號交給證人高湘婷，因為證人高湘婷跟其

中幾位委託人之間有債務問題，所以就交給她去處理等語

(見警二卷第1-4頁)。又於偵訊中改稱：證人高湘婷跟我是

婚外情關係，當時我很信任證人高湘婷，才把錢交給她等語

（見偵一卷第67-68頁）。再於本院112年6月19日準備程序

中供稱：我當時跟證人高湘婷在交往，我很怕我太太知道我

跟證人高湘婷的事情，我太太也叫我不要跟告訴人包春偉、

賴國輝有太多連絡，我當下我不想直接去面對他們兩個人，

就將錢交給證人高湘婷去處理，吳文誠的1200元款項是我親

自交給他的，高湘婷曾經告訴我她有把5萬8800元放在她媽

媽高沂蔧那裡，我有請張玉樹、吳文誠代我告知告訴人賴國

輝、包春偉上情等語（見本院卷第43-47頁）。再於本院112

年10月23日準備程序中改稱：我將張玉樹、包春偉、賴國

輝、陳佩如，還有高湘婷自己的錢都拿給高湘婷，並有印一

張簽收單，請高湘婷幫忙讓領取人簽收，其他人的款項我都

是直接拿給他們，吳文誠部分他是直接到我家樓下的超商，

我直接拿給他，金諾翔我是直接拿到他的案場，梁鎮吉我是

拿到他家巷口給他等語(見本院卷第115頁)。

　5.由被告上開陳述情節以觀，可見被告於警、偵中原供稱其於

領取上開72,000元之調解款項後，僅保留自身之1萬2,000元

及吳文誠之1,200元款項，而將其餘款項悉數委由證人高湘

婷轉交，嗣於本院審理中改稱其僅將告訴人2人及張玉樹、

陳佩如及證人高湘婷之款項委由證人高湘婷轉交，是其對於

自身委由證人高湘婷代為轉交之調解款項數額之前後陳述已

有不一，且被告對於其委託證人高湘婷轉交上開款項之緣

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所為之歷次陳述均有明顯差

異，難認係單純記憶錯誤所致，而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中，均未提出任何其確實交付上開款項之具體憑據，則被告

前開所辯情節既已有多處前後矛盾，復無任何事證可佐，則

其前開所辯是否可採，更有可疑。

　6.又被告除本案外，另於110年9月間，以委任律師代為向中南

海保全公司請求勞資糾紛之補償事宜為由，向告訴人包春偉

借貸25,000元作為委任律師之費用，惟因被告遲未還款，告

訴人包春偉遂於111年1月6日對被告提起詐欺告訴(該案嗣經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以112年度偵緝字第10號案件受理偵

辦，下稱另案)，此業據告訴人包春偉於警詢中陳述明確(見

警一卷第5-7頁)，而由告訴人包春偉於另案提出之對話及簡

訊紀錄以觀，可見被告於110年11月6日，仍有向告訴人包春

偉借款，甚而與告訴人包春偉相約交付借款（見調偵一卷第

87頁），且被告於110年11月11日領取本案款項之當日，更

有匯款2000元至告訴人包春偉之帳戶內以清償其對告訴人包

春偉之借款（見調偵一卷第88頁），至111年1月21日前，均

持續與告訴人包春偉有密切之訊息往來（見調偵一卷第101

頁），更與告訴人包春偉討論將來之就職規劃等內容，顯見

被告於代上開人等領取本案調解款項時，與告訴人包春偉仍

有密切之金錢往來關係，且於其後仍持續有密切之訊息互

動，且被告既於案發當日已有匯款至告訴人包春偉帳戶之

情，其當應可一併將本案調解款項匯予告訴人包春偉，而無

刻意迂迴地委由證人高湘婷轉交上開款項予告訴人包春偉之

必要，且其前開所稱其與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之關係不佳

而不願與其2人碰面云云，更顯與上開事證有所矛盾，是被

告上開所辯，已與卷內事證有顯著出入，而難憑採。

　7.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請求傳訊證人陳佩如到庭作證，以證明

其有告知陳佩如向高湘婷領取本案調解款項之事等語（見本

院卷第403頁），然經本院當庭檢視陳佩如與被告之對話紀

錄，全未見得陳佩如有與被告提及任何與本案款項相關之對

話（見本院卷第403頁），且由陳佩如之訪查紀錄，亦未見

陳佩如提及其有向高湘婷受領上開5,800元調解款項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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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歷次審理中，均未提及其有告知

陳佩如應向高湘婷領款之事，殆至本院113年7月17日審判程

序，方首次提及上情，則其所指陳之待證事實是否存在，已

有可疑，且依卷內既有事證，更乏任何事證可資佐證陳佩如

與上開待證事實有何具體關聯，是本院認此部分事證尚無贅

為調查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項第2款之規

定，駁回被告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另檢察官雖聲請傳喚

證人即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到庭作證，以證明告訴人2人

均有試圖聯繫被告未果之事等語(見本院卷第51、120頁)，

然證人賴國輝、包春偉均經本院合法傳喚，而未於112年12

月6日審判期日到庭，而證人包春偉前於111年9月21日即已

出境，迄未返國，且證人包春偉現已定居於義大利國等節，

有證人包春偉於另案提出之聲請狀、義大利國身分證件影

本、入出境資料等件可參(見調偵二卷第137、139頁、本院

卷第233頁)，證人賴國輝則經本院拘提無著，則本案已難有

令上開2人到庭作證之可能，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

項第1款之規定，駁回檢察官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

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335條之侵占罪之成立，係持有人於持有他人之物

之狀態中，基於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而表現排

除權利人對於物之行使，並建立自身對該物之支配、管領關

係，亦即行為人將主觀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圖，具體以客觀

之取得行為展現於外者，即屬該當。查被告於110年11月11

日代告訴人2人受領本案調解款項後，非但未將款項交予告

訴人2人，反將款項侵占入己，並虛捏前詞以掩蓋自身犯

行，是被告應已明確排除告訴人本案調解款項之支配關係

後，建立自己對本案調解款項之支配關係，並具體將上開行

為意圖展現於外，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

侵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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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以一行為侵占告訴人2人之上開款項，係以一行為侵害

告訴人2人之財產權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

定，從一重之侵占罪處斷。

(三)量刑部分

　1.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第57條所列10款

及一切情狀，以為量定刑罰之標準，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

又揆諸該條所示之10款事由，其中第4、5、6、10款所列犯

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屬

一般情狀的行為人屬性事由（或稱一般情狀事由）；其他各

款則屬與犯罪行為情節有關之行為屬性事由（或稱犯情事

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

照)，此核與學理通說上所稱之「相對應報刑」概念相符。

是法院於刑罰之酌定時，應先以犯情事由衡量行為人犯行之

非難程度，以此量定其行為責任之範圍，再就行為人屬性相

關事由，考量其生活歷程或犯後態度、社會復歸等刑事政

策，於行為責任之限度內，酌予調整其刑度，以期使罪責相

符，並使刑罰得以適度反映於行為人之生活歷程及將來之社

會復歸，方屬妥適。

　2.首就犯情相關事由而言，被告於本案所侵占之現金數額為1

9,300元，並考量本案被告所為犯行固有不該，然被告係先

為告訴人2人及上開各該人等向中南海保全公司爭取應有之

勞動權益，且於勞動調解之過程中，均係由被告代理上開人

等參與調解流程，此有前開勞動調解紀錄可參，而本案告訴

人及上開各該人等於調解過程中，亦有分別受領部分調解、

和解款項，是被告仍有為告訴人及上開各該人等爭取權益之

積極舉措，其行為惡性尚非嚴重，綜合其本案行為情狀以

觀，其不法責任程度尚屬輕微，應以侵占罪之法定刑中，較

低度之拘役刑論處即足。

　3.再就行為人相關事由而言，被告於犯後始終矯飾否認犯行，

且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賠償告訴人分毫，全無悔

過之意，犯後態度不佳，又被告於本案行為前，有因竊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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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非佳，是此部分情狀均無得執為酌予

調整其刑之憑據。另衡酌被告於警詢時所陳之家庭生活及經

濟狀況（見警卷第3-4頁），爰對被告本案侵占犯行，量定

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基準。　

三、沒收部分

　　被告因本案侵占犯行而獲有19,300元之款項，應為其本案犯

罪所得，且被告迄未將上開款項返還予告訴人2人，應依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

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6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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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25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蕭奕森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2860號、111年度偵字第108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蕭奕森犯侵占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玖仟參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蕭奕森、賴國輝及包春偉前皆任職於「中南海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南海保全公司)」，渠等於民國110年9月20日離職，後因與公司有薪資及資遣費之糾紛，賴國輝及包春偉遂委由蕭奕森代為處理，蕭奕森於同年10月25日，與中南海保全公司調解成立，並於同年11月11日，代賴國輝、包春偉受領中南海保全公司之調解款項新臺幣(下同)19,300元（包含賴國輝之13,500元及包春偉之5,800元）。詎蕭奕森於領取上開款項後未久，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將其所持有之賴國輝及包春偉之上開調解款項侵占入己。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蕭奕森於本院113年7月17日審判程序中，經本院當庭面告應於113年9月11日11時到庭，並告知如不到庭得命拘提等語，然被告仍無陳報正當理由，未於本院113年9月11日審判期日到庭，有本院113年7月17日審判程序筆錄、113年9月11日審判程序之報到單及審判程序筆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404、408-414、430、432-436頁），又本院認被告本件被訴犯行係應科處拘役刑之案件，揆諸前揭規定，爰不待被告到庭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審判外陳述資料，經檢察官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有證據能力，並經被告蕭奕森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給法院參考等語（見本院卷第307頁），本院復審酌各該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未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且取證過程並無瑕疵，並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衡酌各該傳聞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自均得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蕭奕森固坦承其受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之委任，於上開時間，代理告訴人2人與中南海保全公司進行調解，並代告訴人2人受領渠等之調解款項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侵占犯行，辯稱：我當時取得上開調解款項後，委由證人高湘婷將告訴人2人之款項轉交給告訴人2人，本件應係證人高湘婷並未將上開款項轉交給他們，而私自將款項侵吞入己，我並無侵占告訴人2人之調解款項等語。
(二)被告於上開時間，受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及證人高湘婷、案外人金諾翔、吳文誠、黃泓傑、陳佩如、張玉樹、梁鎮吉、李慶鐘(以下均稱其名，下合稱上開人等)之委託，就其等間勞動契約涉及勞保投保金額高薪低報、未提撥勞工退休金、資遣費、加班費、不當扣薪、降薪、制服費、特休未休薪資等項目與中南海保全公司進行勞資爭議調解，被告與中南海保全公司於110年10月25日間，就其與上開人等之不當扣薪、降薪、制服費、特休未休薪資等項目與中南海保全公司達成調解，調解金額共計為72,000元，其中告訴人賴國輝部分之調解款項為13,500元，包春偉部分之調解款項則為5,800元，被告並於同年11月11日代上開人等受領上開款項等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認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於警詢之證述、證人高湘婷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證人金諾翔、吳文誠、陳佩如、黃泓傑於員警訪查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本案調解款項之請款單、本件勞資爭議案調解成立內容（見警一卷第19-23頁）、上開人等委任被告處理本件調解事宜之委任書3張（見警一卷第25-29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112年9月15日高市勞關字第11237712000號函暨所附有關工資、終止勞動契約等勞資爭議調解案件資料（見本院卷第69-109頁）等件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告訴人包春偉、賴國輝嗣未取得上開款項之事實，亦據證人即告訴人包春偉、賴國輝分別於警詢中證述明確，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三)被告雖以上開情詞置辯，然查：
　1.由本案被告及上開人等與中南海保全公司之勞資爭議糾紛過程觀之，可見被告及上開人等先與中南海保全公司於110年10月15日就資遣費、勞工退休金部分款項達成和解，中南海保全公司並先行於同日給付資遣費、勞工退休金部分款項予被告及上開人等，其後被告及上開人等再行向中南海保全公司請求特休未休薪資、不當扣薪及降薪、制服費等款項，並由被告代理上開人等，與中南海保全公司於110年10月25日達成調解，中南海保全公司再於110年11月11日給付上開調解款項共計72,000元，並由被告代替上開人等收執，此有高雄市政府勞工局112年9月15日高市勞關字第11237712000號函暨所附有關工資、終止勞動契約等勞資爭議調解案件資料（見本院卷第69-109頁）、被告及上開人等與中南海保全公司之和解契約(見調勞資卷第9-24頁)等件在卷可參，而本案所涉及之款項，係包含於被告於110年11月11日所受領之72,000元款項，已如前述，是本案應審究者，係被告於110年11月11日受領上開款項後，是否確有親自或委由他人將上開款項轉交予告訴人2人。
　2.證人高湘婷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案發當時我、被告與其他同事與中南海保全公司之勞資糾紛調解案，我委由被告去幫我談，我自己沒有出席調解，後來被告有交給我一筆錢，印象中金額是1萬元以內，被告是直接到我家將錢交給我，我記得被告跟告訴人賴國輝是一起過來的，後來另一位同事張玉樹有拿簽收單請我簽名，之後被告又有拿另一張委託書給我簽名，說要再跟中南海保全公司追討第二份款項，但後來我跟被告吵架就沒有再聯繫，這份款項我也沒有收到，被告沒有委託我轉交任何款項給別人，我也不知道當時的其他同事有無拿到錢等語(見本院卷第305-320頁、偵一卷第59-60頁)。由上以觀，證人高湘婷於歷次陳述中，均明確陳稱其並未自被告處受領上開110年11月11日之調解款項，亦未受被告委託將上開款項轉交與告訴人2人，是被告前開所辯是否可採，已有可疑。
　3.被告雖另於本院審理中供稱：高湘婷曾經告訴我她有把我給她的調解款項5萬8,800元放在她媽媽高沂蔧那裡，高沂蔧應該可以來證明曾經有收下5萬8,8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46-47頁)。然證人高沂蔧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之前有到我經營的卡拉ok店找過我女兒高湘婷，我有看過被告，但我不清楚高湘婷的金錢狀況，也沒見到過被告拿錢給高湘婷，因為我自己有在工作，我沒有從高湘婷那邊拿錢，高湘婷也沒有將任何款項交給我保管等語（見本院卷第396-402頁）。由上以觀，證人高沂蔧亦證稱其並未見到被告有交付上開款項予證人高湘婷，也未曾受高湘婷之託保管任何款項，則被告所辯上開情節既與證人高湘婷、高沂蔧所述有明顯出入，其前開所述是否屬實，應有高度可疑。
　4.再由被告之歷次陳述觀之，可見被告先於警詢中辯稱：我代領上開調解款項的隔日，我將我自己的部分1萬2,000元及吳文誠的1,200元先領走，其餘的5萬8,800元我則是送到高雄市○○區○○街00號交給證人高湘婷，因為證人高湘婷跟其中幾位委託人之間有債務問題，所以就交給她去處理等語(見警二卷第1-4頁)。又於偵訊中改稱：證人高湘婷跟我是婚外情關係，當時我很信任證人高湘婷，才把錢交給她等語（見偵一卷第67-68頁）。再於本院112年6月19日準備程序中供稱：我當時跟證人高湘婷在交往，我很怕我太太知道我跟證人高湘婷的事情，我太太也叫我不要跟告訴人包春偉、賴國輝有太多連絡，我當下我不想直接去面對他們兩個人，就將錢交給證人高湘婷去處理，吳文誠的1200元款項是我親自交給他的，高湘婷曾經告訴我她有把5萬8800元放在她媽媽高沂蔧那裡，我有請張玉樹、吳文誠代我告知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上情等語（見本院卷第43-47頁）。再於本院112年10月23日準備程序中改稱：我將張玉樹、包春偉、賴國輝、陳佩如，還有高湘婷自己的錢都拿給高湘婷，並有印一張簽收單，請高湘婷幫忙讓領取人簽收，其他人的款項我都是直接拿給他們，吳文誠部分他是直接到我家樓下的超商，我直接拿給他，金諾翔我是直接拿到他的案場，梁鎮吉我是拿到他家巷口給他等語(見本院卷第115頁)。
　5.由被告上開陳述情節以觀，可見被告於警、偵中原供稱其於領取上開72,000元之調解款項後，僅保留自身之1萬2,000元及吳文誠之1,200元款項，而將其餘款項悉數委由證人高湘婷轉交，嗣於本院審理中改稱其僅將告訴人2人及張玉樹、陳佩如及證人高湘婷之款項委由證人高湘婷轉交，是其對於自身委由證人高湘婷代為轉交之調解款項數額之前後陳述已有不一，且被告對於其委託證人高湘婷轉交上開款項之緣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所為之歷次陳述均有明顯差異，難認係單純記憶錯誤所致，而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未提出任何其確實交付上開款項之具體憑據，則被告前開所辯情節既已有多處前後矛盾，復無任何事證可佐，則其前開所辯是否可採，更有可疑。
　6.又被告除本案外，另於110年9月間，以委任律師代為向中南海保全公司請求勞資糾紛之補償事宜為由，向告訴人包春偉借貸25,000元作為委任律師之費用，惟因被告遲未還款，告訴人包春偉遂於111年1月6日對被告提起詐欺告訴(該案嗣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以112年度偵緝字第10號案件受理偵辦，下稱另案)，此業據告訴人包春偉於警詢中陳述明確(見警一卷第5-7頁)，而由告訴人包春偉於另案提出之對話及簡訊紀錄以觀，可見被告於110年11月6日，仍有向告訴人包春偉借款，甚而與告訴人包春偉相約交付借款（見調偵一卷第87頁），且被告於110年11月11日領取本案款項之當日，更有匯款2000元至告訴人包春偉之帳戶內以清償其對告訴人包春偉之借款（見調偵一卷第88頁），至111年1月21日前，均持續與告訴人包春偉有密切之訊息往來（見調偵一卷第101頁），更與告訴人包春偉討論將來之就職規劃等內容，顯見被告於代上開人等領取本案調解款項時，與告訴人包春偉仍有密切之金錢往來關係，且於其後仍持續有密切之訊息互動，且被告既於案發當日已有匯款至告訴人包春偉帳戶之情，其當應可一併將本案調解款項匯予告訴人包春偉，而無刻意迂迴地委由證人高湘婷轉交上開款項予告訴人包春偉之必要，且其前開所稱其與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之關係不佳而不願與其2人碰面云云，更顯與上開事證有所矛盾，是被告上開所辯，已與卷內事證有顯著出入，而難憑採。
　7.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請求傳訊證人陳佩如到庭作證，以證明其有告知陳佩如向高湘婷領取本案調解款項之事等語（見本院卷第403頁），然經本院當庭檢視陳佩如與被告之對話紀錄，全未見得陳佩如有與被告提及任何與本案款項相關之對話（見本院卷第403頁），且由陳佩如之訪查紀錄，亦未見陳佩如提及其有向高湘婷受領上開5,800元調解款項之事，另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歷次審理中，均未提及其有告知陳佩如應向高湘婷領款之事，殆至本院113年7月17日審判程序，方首次提及上情，則其所指陳之待證事實是否存在，已有可疑，且依卷內既有事證，更乏任何事證可資佐證陳佩如與上開待證事實有何具體關聯，是本院認此部分事證尚無贅為調查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項第2款之規定，駁回被告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另檢察官雖聲請傳喚證人即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到庭作證，以證明告訴人2人均有試圖聯繫被告未果之事等語(見本院卷第51、120頁)，然證人賴國輝、包春偉均經本院合法傳喚，而未於112年12月6日審判期日到庭，而證人包春偉前於111年9月21日即已出境，迄未返國，且證人包春偉現已定居於義大利國等節，有證人包春偉於另案提出之聲請狀、義大利國身分證件影本、入出境資料等件可參(見調偵二卷第137、139頁、本院卷第233頁)，證人賴國輝則經本院拘提無著，則本案已難有令上開2人到庭作證之可能，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項第1款之規定，駁回檢察官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335條之侵占罪之成立，係持有人於持有他人之物之狀態中，基於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而表現排除權利人對於物之行使，並建立自身對該物之支配、管領關係，亦即行為人將主觀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圖，具體以客觀之取得行為展現於外者，即屬該當。查被告於110年11月11日代告訴人2人受領本案調解款項後，非但未將款項交予告訴人2人，反將款項侵占入己，並虛捏前詞以掩蓋自身犯行，是被告應已明確排除告訴人本案調解款項之支配關係後，建立自己對本案調解款項之支配關係，並具體將上開行為意圖展現於外，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
(二)被告以一行為侵占告訴人2人之上開款項，係以一行為侵害告訴人2人之財產權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侵占罪處斷。
(三)量刑部分
　1.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第57條所列10款及一切情狀，以為量定刑罰之標準，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又揆諸該條所示之10款事由，其中第4、5、6、10款所列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屬一般情狀的行為人屬性事由（或稱一般情狀事由）；其他各款則屬與犯罪行為情節有關之行為屬性事由（或稱犯情事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此核與學理通說上所稱之「相對應報刑」概念相符。是法院於刑罰之酌定時，應先以犯情事由衡量行為人犯行之非難程度，以此量定其行為責任之範圍，再就行為人屬性相關事由，考量其生活歷程或犯後態度、社會復歸等刑事政策，於行為責任之限度內，酌予調整其刑度，以期使罪責相符，並使刑罰得以適度反映於行為人之生活歷程及將來之社會復歸，方屬妥適。
　2.首就犯情相關事由而言，被告於本案所侵占之現金數額為19,300元，並考量本案被告所為犯行固有不該，然被告係先為告訴人2人及上開各該人等向中南海保全公司爭取應有之勞動權益，且於勞動調解之過程中，均係由被告代理上開人等參與調解流程，此有前開勞動調解紀錄可參，而本案告訴人及上開各該人等於調解過程中，亦有分別受領部分調解、和解款項，是被告仍有為告訴人及上開各該人等爭取權益之積極舉措，其行為惡性尚非嚴重，綜合其本案行為情狀以觀，其不法責任程度尚屬輕微，應以侵占罪之法定刑中，較低度之拘役刑論處即足。
　3.再就行為人相關事由而言，被告於犯後始終矯飾否認犯行，且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賠償告訴人分毫，全無悔過之意，犯後態度不佳，又被告於本案行為前，有因竊盜案件而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非佳，是此部分情狀均無得執為酌予調整其刑之憑據。另衡酌被告於警詢時所陳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警卷第3-4頁），爰對被告本案侵占犯行，量定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基準。　
三、沒收部分
　　被告因本案侵占犯行而獲有19,300元之款項，應為其本案犯罪所得，且被告迄未將上開款項返還予告訴人2人，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6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25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蕭奕森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2860
號、111年度偵字第108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蕭奕森犯侵占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玖仟參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蕭奕森、賴國輝及包春偉前皆任職於「中南海保全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中南海保全公司)」，渠等於民國110年9月20日離
    職，後因與公司有薪資及資遣費之糾紛，賴國輝及包春偉遂
    委由蕭奕森代為處理，蕭奕森於同年10月25日，與中南海保
    全公司調解成立，並於同年11月11日，代賴國輝、包春偉受
    領中南海保全公司之調解款項新臺幣(下同)19,300元（包含
    賴國輝之13,500元及包春偉之5,800元）。詎蕭奕森於領取
    上開款項後未久，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
    意，將其所持有之賴國輝及包春偉之上開調解款項侵占入己
    。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蕭奕森於本院113
    年7月17日審判程序中，經本院當庭面告應於113年9月11日1
    1時到庭，並告知如不到庭得命拘提等語，然被告仍無陳報
    正當理由，未於本院113年9月11日審判期日到庭，有本院11
    3年7月17日審判程序筆錄、113年9月11日審判程序之報到單
    及審判程序筆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
    見本院卷第404、408-414、430、432-436頁），又本院認被
    告本件被訴犯行係應科處拘役刑之案件，揆諸前揭規定，爰
    不待被告到庭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
    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
    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
    決所引用之審判外陳述資料，經檢察官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表
    明同意有證據能力，並經被告蕭奕森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表明
    ：同意給法院參考等語（見本院卷第307頁），本院復審酌
    各該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未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且取
    證過程並無瑕疵，並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衡酌各該
    傳聞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自均得為證據，而有
    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蕭奕森固坦承其受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之委任，
    於上開時間，代理告訴人2人與中南海保全公司進行調解，
    並代告訴人2人受領渠等之調解款項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
    何侵占犯行，辯稱：我當時取得上開調解款項後，委由證人
    高湘婷將告訴人2人之款項轉交給告訴人2人，本件應係證人
    高湘婷並未將上開款項轉交給他們，而私自將款項侵吞入己
    ，我並無侵占告訴人2人之調解款項等語。
(二)被告於上開時間，受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及證人高湘婷、
    案外人金諾翔、吳文誠、黃泓傑、陳佩如、張玉樹、梁鎮吉
    、李慶鐘(以下均稱其名，下合稱上開人等)之委託，就其等
    間勞動契約涉及勞保投保金額高薪低報、未提撥勞工退休金
    、資遣費、加班費、不當扣薪、降薪、制服費、特休未休薪
    資等項目與中南海保全公司進行勞資爭議調解，被告與中南
    海保全公司於110年10月25日間，就其與上開人等之不當扣
    薪、降薪、制服費、特休未休薪資等項目與中南海保全公司
    達成調解，調解金額共計為72,000元，其中告訴人賴國輝部
    分之調解款項為13,500元，包春偉部分之調解款項則為5,80
    0元，被告並於同年11月11日代上開人等受領上開款項等事
    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認在卷，核與
    證人即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於警詢之證述、證人高湘婷於
    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證人金諾翔、吳文誠、陳佩如、
    黃泓傑於員警訪查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高雄市政府
    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本案調解款項之請款單、本件勞
    資爭議案調解成立內容（見警一卷第19-23頁）、上開人等
    委任被告處理本件調解事宜之委任書3張（見警一卷第25-29
    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112年9月15日高市勞關字第112377
    12000號函暨所附有關工資、終止勞動契約等勞資爭議調解
    案件資料（見本院卷第69-109頁）等件在卷可參，此部分事
    實首堪認定。又告訴人包春偉、賴國輝嗣未取得上開款項之
    事實，亦據證人即告訴人包春偉、賴國輝分別於警詢中證述
    明確，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三)被告雖以上開情詞置辯，然查：
　1.由本案被告及上開人等與中南海保全公司之勞資爭議糾紛過
    程觀之，可見被告及上開人等先與中南海保全公司於110年1
    0月15日就資遣費、勞工退休金部分款項達成和解，中南海
    保全公司並先行於同日給付資遣費、勞工退休金部分款項予
    被告及上開人等，其後被告及上開人等再行向中南海保全公
    司請求特休未休薪資、不當扣薪及降薪、制服費等款項，並
    由被告代理上開人等，與中南海保全公司於110年10月25日
    達成調解，中南海保全公司再於110年11月11日給付上開調
    解款項共計72,000元，並由被告代替上開人等收執，此有高
    雄市政府勞工局112年9月15日高市勞關字第11237712000號
    函暨所附有關工資、終止勞動契約等勞資爭議調解案件資料
    （見本院卷第69-109頁）、被告及上開人等與中南海保全公
    司之和解契約(見調勞資卷第9-24頁)等件在卷可參，而本案
    所涉及之款項，係包含於被告於110年11月11日所受領之72,
    000元款項，已如前述，是本案應審究者，係被告於110年11
    月11日受領上開款項後，是否確有親自或委由他人將上開款
    項轉交予告訴人2人。
　2.證人高湘婷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案發當時我、被告與
    其他同事與中南海保全公司之勞資糾紛調解案，我委由被告
    去幫我談，我自己沒有出席調解，後來被告有交給我一筆錢
    ，印象中金額是1萬元以內，被告是直接到我家將錢交給我
    ，我記得被告跟告訴人賴國輝是一起過來的，後來另一位同
    事張玉樹有拿簽收單請我簽名，之後被告又有拿另一張委託
    書給我簽名，說要再跟中南海保全公司追討第二份款項，但
    後來我跟被告吵架就沒有再聯繫，這份款項我也沒有收到，
    被告沒有委託我轉交任何款項給別人，我也不知道當時的其
    他同事有無拿到錢等語(見本院卷第305-320頁、偵一卷第59
    -60頁)。由上以觀，證人高湘婷於歷次陳述中，均明確陳稱
    其並未自被告處受領上開110年11月11日之調解款項，亦未
    受被告委託將上開款項轉交與告訴人2人，是被告前開所辯
    是否可採，已有可疑。
　3.被告雖另於本院審理中供稱：高湘婷曾經告訴我她有把我給
    她的調解款項5萬8,800元放在她媽媽高沂蔧那裡，高沂蔧應
    該可以來證明曾經有收下5萬8,8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46-47
    頁)。然證人高沂蔧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之前有到我經
    營的卡拉ok店找過我女兒高湘婷，我有看過被告，但我不清
    楚高湘婷的金錢狀況，也沒見到過被告拿錢給高湘婷，因為
    我自己有在工作，我沒有從高湘婷那邊拿錢，高湘婷也沒有
    將任何款項交給我保管等語（見本院卷第396-402頁）。由
    上以觀，證人高沂蔧亦證稱其並未見到被告有交付上開款項
    予證人高湘婷，也未曾受高湘婷之託保管任何款項，則被告
    所辯上開情節既與證人高湘婷、高沂蔧所述有明顯出入，其
    前開所述是否屬實，應有高度可疑。
　4.再由被告之歷次陳述觀之，可見被告先於警詢中辯稱：我代
    領上開調解款項的隔日，我將我自己的部分1萬2,000元及吳
    文誠的1,200元先領走，其餘的5萬8,800元我則是送到高雄
    市○○區○○街00號交給證人高湘婷，因為證人高湘婷跟其中幾
    位委託人之間有債務問題，所以就交給她去處理等語(見警
    二卷第1-4頁)。又於偵訊中改稱：證人高湘婷跟我是婚外情
    關係，當時我很信任證人高湘婷，才把錢交給她等語（見偵
    一卷第67-68頁）。再於本院112年6月19日準備程序中供稱
    ：我當時跟證人高湘婷在交往，我很怕我太太知道我跟證人
    高湘婷的事情，我太太也叫我不要跟告訴人包春偉、賴國輝
    有太多連絡，我當下我不想直接去面對他們兩個人，就將錢
    交給證人高湘婷去處理，吳文誠的1200元款項是我親自交給
    他的，高湘婷曾經告訴我她有把5萬8800元放在她媽媽高沂
    蔧那裡，我有請張玉樹、吳文誠代我告知告訴人賴國輝、包
    春偉上情等語（見本院卷第43-47頁）。再於本院112年10月
    23日準備程序中改稱：我將張玉樹、包春偉、賴國輝、陳佩
    如，還有高湘婷自己的錢都拿給高湘婷，並有印一張簽收單
    ，請高湘婷幫忙讓領取人簽收，其他人的款項我都是直接拿
    給他們，吳文誠部分他是直接到我家樓下的超商，我直接拿
    給他，金諾翔我是直接拿到他的案場，梁鎮吉我是拿到他家
    巷口給他等語(見本院卷第115頁)。
　5.由被告上開陳述情節以觀，可見被告於警、偵中原供稱其於
    領取上開72,000元之調解款項後，僅保留自身之1萬2,000元
    及吳文誠之1,200元款項，而將其餘款項悉數委由證人高湘
    婷轉交，嗣於本院審理中改稱其僅將告訴人2人及張玉樹、
    陳佩如及證人高湘婷之款項委由證人高湘婷轉交，是其對於
    自身委由證人高湘婷代為轉交之調解款項數額之前後陳述已
    有不一，且被告對於其委託證人高湘婷轉交上開款項之緣由
    ，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所為之歷次陳述均有明顯差異
    ，難認係單純記憶錯誤所致，而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
    均未提出任何其確實交付上開款項之具體憑據，則被告前開
    所辯情節既已有多處前後矛盾，復無任何事證可佐，則其前
    開所辯是否可採，更有可疑。
　6.又被告除本案外，另於110年9月間，以委任律師代為向中南
    海保全公司請求勞資糾紛之補償事宜為由，向告訴人包春偉
    借貸25,000元作為委任律師之費用，惟因被告遲未還款，告
    訴人包春偉遂於111年1月6日對被告提起詐欺告訴(該案嗣經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以112年度偵緝字第10號案件受理偵辦
    ，下稱另案)，此業據告訴人包春偉於警詢中陳述明確(見警
    一卷第5-7頁)，而由告訴人包春偉於另案提出之對話及簡訊
    紀錄以觀，可見被告於110年11月6日，仍有向告訴人包春偉
    借款，甚而與告訴人包春偉相約交付借款（見調偵一卷第87
    頁），且被告於110年11月11日領取本案款項之當日，更有
    匯款2000元至告訴人包春偉之帳戶內以清償其對告訴人包春
    偉之借款（見調偵一卷第88頁），至111年1月21日前，均持
    續與告訴人包春偉有密切之訊息往來（見調偵一卷第101頁
    ），更與告訴人包春偉討論將來之就職規劃等內容，顯見被
    告於代上開人等領取本案調解款項時，與告訴人包春偉仍有
    密切之金錢往來關係，且於其後仍持續有密切之訊息互動，
    且被告既於案發當日已有匯款至告訴人包春偉帳戶之情，其
    當應可一併將本案調解款項匯予告訴人包春偉，而無刻意迂
    迴地委由證人高湘婷轉交上開款項予告訴人包春偉之必要，
    且其前開所稱其與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之關係不佳而不願
    與其2人碰面云云，更顯與上開事證有所矛盾，是被告上開
    所辯，已與卷內事證有顯著出入，而難憑採。
　7.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請求傳訊證人陳佩如到庭作證，以證明
    其有告知陳佩如向高湘婷領取本案調解款項之事等語（見本
    院卷第403頁），然經本院當庭檢視陳佩如與被告之對話紀
    錄，全未見得陳佩如有與被告提及任何與本案款項相關之對
    話（見本院卷第403頁），且由陳佩如之訪查紀錄，亦未見
    陳佩如提及其有向高湘婷受領上開5,800元調解款項之事，
    另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歷次審理中，均未提及其有告知
    陳佩如應向高湘婷領款之事，殆至本院113年7月17日審判程
    序，方首次提及上情，則其所指陳之待證事實是否存在，已
    有可疑，且依卷內既有事證，更乏任何事證可資佐證陳佩如
    與上開待證事實有何具體關聯，是本院認此部分事證尚無贅
    為調查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項第2款之規
    定，駁回被告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另檢察官雖聲請傳喚
    證人即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到庭作證，以證明告訴人2人
    均有試圖聯繫被告未果之事等語(見本院卷第51、120頁)，
    然證人賴國輝、包春偉均經本院合法傳喚，而未於112年12
    月6日審判期日到庭，而證人包春偉前於111年9月21日即已
    出境，迄未返國，且證人包春偉現已定居於義大利國等節，
    有證人包春偉於另案提出之聲請狀、義大利國身分證件影本
    、入出境資料等件可參(見調偵二卷第137、139頁、本院卷
    第233頁)，證人賴國輝則經本院拘提無著，則本案已難有令
    上開2人到庭作證之可能，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項
    第1款之規定，駁回檢察官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
    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335條之侵占罪之成立，係持有人於持有他人之物
    之狀態中，基於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而表現排
    除權利人對於物之行使，並建立自身對該物之支配、管領關
    係，亦即行為人將主觀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圖，具體以客觀
    之取得行為展現於外者，即屬該當。查被告於110年11月11
    日代告訴人2人受領本案調解款項後，非但未將款項交予告
    訴人2人，反將款項侵占入己，並虛捏前詞以掩蓋自身犯行
    ，是被告應已明確排除告訴人本案調解款項之支配關係後，
    建立自己對本案調解款項之支配關係，並具體將上開行為意
    圖展現於外，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
    罪。
(二)被告以一行為侵占告訴人2人之上開款項，係以一行為侵害
    告訴人2人之財產權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
    定，從一重之侵占罪處斷。
(三)量刑部分
　1.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第57條所列10款
    及一切情狀，以為量定刑罰之標準，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
    又揆諸該條所示之10款事由，其中第4、5、6、10款所列犯
    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屬
    一般情狀的行為人屬性事由（或稱一般情狀事由）；其他各
    款則屬與犯罪行為情節有關之行為屬性事由（或稱犯情事由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此核與學理通說上所稱之「相對應報刑」概念相符。是法院
    於刑罰之酌定時，應先以犯情事由衡量行為人犯行之非難程
    度，以此量定其行為責任之範圍，再就行為人屬性相關事由
    ，考量其生活歷程或犯後態度、社會復歸等刑事政策，於行
    為責任之限度內，酌予調整其刑度，以期使罪責相符，並使
    刑罰得以適度反映於行為人之生活歷程及將來之社會復歸，
    方屬妥適。
　2.首就犯情相關事由而言，被告於本案所侵占之現金數額為19
    ,300元，並考量本案被告所為犯行固有不該，然被告係先為
    告訴人2人及上開各該人等向中南海保全公司爭取應有之勞
    動權益，且於勞動調解之過程中，均係由被告代理上開人等
    參與調解流程，此有前開勞動調解紀錄可參，而本案告訴人
    及上開各該人等於調解過程中，亦有分別受領部分調解、和
    解款項，是被告仍有為告訴人及上開各該人等爭取權益之積
    極舉措，其行為惡性尚非嚴重，綜合其本案行為情狀以觀，
    其不法責任程度尚屬輕微，應以侵占罪之法定刑中，較低度
    之拘役刑論處即足。
　3.再就行為人相關事由而言，被告於犯後始終矯飾否認犯行，
    且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賠償告訴人分毫，全無悔
    過之意，犯後態度不佳，又被告於本案行為前，有因竊盜案
    件而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非佳，是此部分情狀均無得執為酌予
    調整其刑之憑據。另衡酌被告於警詢時所陳之家庭生活及經
    濟狀況（見警卷第3-4頁），爰對被告本案侵占犯行，量定
    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基準。　
三、沒收部分
　　被告因本案侵占犯行而獲有19,300元之款項，應為其本案犯
    罪所得，且被告迄未將上開款項返還予告訴人2人，應依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
    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6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25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蕭奕森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2860號、111年度偵字第108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蕭奕森犯侵占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玖仟參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蕭奕森、賴國輝及包春偉前皆任職於「中南海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南海保全公司)」，渠等於民國110年9月20日離職，後因與公司有薪資及資遣費之糾紛，賴國輝及包春偉遂委由蕭奕森代為處理，蕭奕森於同年10月25日，與中南海保全公司調解成立，並於同年11月11日，代賴國輝、包春偉受領中南海保全公司之調解款項新臺幣(下同)19,300元（包含賴國輝之13,500元及包春偉之5,800元）。詎蕭奕森於領取上開款項後未久，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將其所持有之賴國輝及包春偉之上開調解款項侵占入己。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蕭奕森於本院113年7月17日審判程序中，經本院當庭面告應於113年9月11日11時到庭，並告知如不到庭得命拘提等語，然被告仍無陳報正當理由，未於本院113年9月11日審判期日到庭，有本院113年7月17日審判程序筆錄、113年9月11日審判程序之報到單及審判程序筆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404、408-414、430、432-436頁），又本院認被告本件被訴犯行係應科處拘役刑之案件，揆諸前揭規定，爰不待被告到庭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審判外陳述資料，經檢察官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有證據能力，並經被告蕭奕森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給法院參考等語（見本院卷第307頁），本院復審酌各該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未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且取證過程並無瑕疵，並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衡酌各該傳聞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自均得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蕭奕森固坦承其受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之委任，於上開時間，代理告訴人2人與中南海保全公司進行調解，並代告訴人2人受領渠等之調解款項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侵占犯行，辯稱：我當時取得上開調解款項後，委由證人高湘婷將告訴人2人之款項轉交給告訴人2人，本件應係證人高湘婷並未將上開款項轉交給他們，而私自將款項侵吞入己，我並無侵占告訴人2人之調解款項等語。
(二)被告於上開時間，受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及證人高湘婷、案外人金諾翔、吳文誠、黃泓傑、陳佩如、張玉樹、梁鎮吉、李慶鐘(以下均稱其名，下合稱上開人等)之委託，就其等間勞動契約涉及勞保投保金額高薪低報、未提撥勞工退休金、資遣費、加班費、不當扣薪、降薪、制服費、特休未休薪資等項目與中南海保全公司進行勞資爭議調解，被告與中南海保全公司於110年10月25日間，就其與上開人等之不當扣薪、降薪、制服費、特休未休薪資等項目與中南海保全公司達成調解，調解金額共計為72,000元，其中告訴人賴國輝部分之調解款項為13,500元，包春偉部分之調解款項則為5,800元，被告並於同年11月11日代上開人等受領上開款項等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認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於警詢之證述、證人高湘婷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證人金諾翔、吳文誠、陳佩如、黃泓傑於員警訪查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本案調解款項之請款單、本件勞資爭議案調解成立內容（見警一卷第19-23頁）、上開人等委任被告處理本件調解事宜之委任書3張（見警一卷第25-29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112年9月15日高市勞關字第11237712000號函暨所附有關工資、終止勞動契約等勞資爭議調解案件資料（見本院卷第69-109頁）等件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告訴人包春偉、賴國輝嗣未取得上開款項之事實，亦據證人即告訴人包春偉、賴國輝分別於警詢中證述明確，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三)被告雖以上開情詞置辯，然查：
　1.由本案被告及上開人等與中南海保全公司之勞資爭議糾紛過程觀之，可見被告及上開人等先與中南海保全公司於110年10月15日就資遣費、勞工退休金部分款項達成和解，中南海保全公司並先行於同日給付資遣費、勞工退休金部分款項予被告及上開人等，其後被告及上開人等再行向中南海保全公司請求特休未休薪資、不當扣薪及降薪、制服費等款項，並由被告代理上開人等，與中南海保全公司於110年10月25日達成調解，中南海保全公司再於110年11月11日給付上開調解款項共計72,000元，並由被告代替上開人等收執，此有高雄市政府勞工局112年9月15日高市勞關字第11237712000號函暨所附有關工資、終止勞動契約等勞資爭議調解案件資料（見本院卷第69-109頁）、被告及上開人等與中南海保全公司之和解契約(見調勞資卷第9-24頁)等件在卷可參，而本案所涉及之款項，係包含於被告於110年11月11日所受領之72,000元款項，已如前述，是本案應審究者，係被告於110年11月11日受領上開款項後，是否確有親自或委由他人將上開款項轉交予告訴人2人。
　2.證人高湘婷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案發當時我、被告與其他同事與中南海保全公司之勞資糾紛調解案，我委由被告去幫我談，我自己沒有出席調解，後來被告有交給我一筆錢，印象中金額是1萬元以內，被告是直接到我家將錢交給我，我記得被告跟告訴人賴國輝是一起過來的，後來另一位同事張玉樹有拿簽收單請我簽名，之後被告又有拿另一張委託書給我簽名，說要再跟中南海保全公司追討第二份款項，但後來我跟被告吵架就沒有再聯繫，這份款項我也沒有收到，被告沒有委託我轉交任何款項給別人，我也不知道當時的其他同事有無拿到錢等語(見本院卷第305-320頁、偵一卷第59-60頁)。由上以觀，證人高湘婷於歷次陳述中，均明確陳稱其並未自被告處受領上開110年11月11日之調解款項，亦未受被告委託將上開款項轉交與告訴人2人，是被告前開所辯是否可採，已有可疑。
　3.被告雖另於本院審理中供稱：高湘婷曾經告訴我她有把我給她的調解款項5萬8,800元放在她媽媽高沂蔧那裡，高沂蔧應該可以來證明曾經有收下5萬8,8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46-47頁)。然證人高沂蔧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之前有到我經營的卡拉ok店找過我女兒高湘婷，我有看過被告，但我不清楚高湘婷的金錢狀況，也沒見到過被告拿錢給高湘婷，因為我自己有在工作，我沒有從高湘婷那邊拿錢，高湘婷也沒有將任何款項交給我保管等語（見本院卷第396-402頁）。由上以觀，證人高沂蔧亦證稱其並未見到被告有交付上開款項予證人高湘婷，也未曾受高湘婷之託保管任何款項，則被告所辯上開情節既與證人高湘婷、高沂蔧所述有明顯出入，其前開所述是否屬實，應有高度可疑。
　4.再由被告之歷次陳述觀之，可見被告先於警詢中辯稱：我代領上開調解款項的隔日，我將我自己的部分1萬2,000元及吳文誠的1,200元先領走，其餘的5萬8,800元我則是送到高雄市○○區○○街00號交給證人高湘婷，因為證人高湘婷跟其中幾位委託人之間有債務問題，所以就交給她去處理等語(見警二卷第1-4頁)。又於偵訊中改稱：證人高湘婷跟我是婚外情關係，當時我很信任證人高湘婷，才把錢交給她等語（見偵一卷第67-68頁）。再於本院112年6月19日準備程序中供稱：我當時跟證人高湘婷在交往，我很怕我太太知道我跟證人高湘婷的事情，我太太也叫我不要跟告訴人包春偉、賴國輝有太多連絡，我當下我不想直接去面對他們兩個人，就將錢交給證人高湘婷去處理，吳文誠的1200元款項是我親自交給他的，高湘婷曾經告訴我她有把5萬8800元放在她媽媽高沂蔧那裡，我有請張玉樹、吳文誠代我告知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上情等語（見本院卷第43-47頁）。再於本院112年10月23日準備程序中改稱：我將張玉樹、包春偉、賴國輝、陳佩如，還有高湘婷自己的錢都拿給高湘婷，並有印一張簽收單，請高湘婷幫忙讓領取人簽收，其他人的款項我都是直接拿給他們，吳文誠部分他是直接到我家樓下的超商，我直接拿給他，金諾翔我是直接拿到他的案場，梁鎮吉我是拿到他家巷口給他等語(見本院卷第115頁)。
　5.由被告上開陳述情節以觀，可見被告於警、偵中原供稱其於領取上開72,000元之調解款項後，僅保留自身之1萬2,000元及吳文誠之1,200元款項，而將其餘款項悉數委由證人高湘婷轉交，嗣於本院審理中改稱其僅將告訴人2人及張玉樹、陳佩如及證人高湘婷之款項委由證人高湘婷轉交，是其對於自身委由證人高湘婷代為轉交之調解款項數額之前後陳述已有不一，且被告對於其委託證人高湘婷轉交上開款項之緣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所為之歷次陳述均有明顯差異，難認係單純記憶錯誤所致，而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未提出任何其確實交付上開款項之具體憑據，則被告前開所辯情節既已有多處前後矛盾，復無任何事證可佐，則其前開所辯是否可採，更有可疑。
　6.又被告除本案外，另於110年9月間，以委任律師代為向中南海保全公司請求勞資糾紛之補償事宜為由，向告訴人包春偉借貸25,000元作為委任律師之費用，惟因被告遲未還款，告訴人包春偉遂於111年1月6日對被告提起詐欺告訴(該案嗣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以112年度偵緝字第10號案件受理偵辦，下稱另案)，此業據告訴人包春偉於警詢中陳述明確(見警一卷第5-7頁)，而由告訴人包春偉於另案提出之對話及簡訊紀錄以觀，可見被告於110年11月6日，仍有向告訴人包春偉借款，甚而與告訴人包春偉相約交付借款（見調偵一卷第87頁），且被告於110年11月11日領取本案款項之當日，更有匯款2000元至告訴人包春偉之帳戶內以清償其對告訴人包春偉之借款（見調偵一卷第88頁），至111年1月21日前，均持續與告訴人包春偉有密切之訊息往來（見調偵一卷第101頁），更與告訴人包春偉討論將來之就職規劃等內容，顯見被告於代上開人等領取本案調解款項時，與告訴人包春偉仍有密切之金錢往來關係，且於其後仍持續有密切之訊息互動，且被告既於案發當日已有匯款至告訴人包春偉帳戶之情，其當應可一併將本案調解款項匯予告訴人包春偉，而無刻意迂迴地委由證人高湘婷轉交上開款項予告訴人包春偉之必要，且其前開所稱其與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之關係不佳而不願與其2人碰面云云，更顯與上開事證有所矛盾，是被告上開所辯，已與卷內事證有顯著出入，而難憑採。
　7.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請求傳訊證人陳佩如到庭作證，以證明其有告知陳佩如向高湘婷領取本案調解款項之事等語（見本院卷第403頁），然經本院當庭檢視陳佩如與被告之對話紀錄，全未見得陳佩如有與被告提及任何與本案款項相關之對話（見本院卷第403頁），且由陳佩如之訪查紀錄，亦未見陳佩如提及其有向高湘婷受領上開5,800元調解款項之事，另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歷次審理中，均未提及其有告知陳佩如應向高湘婷領款之事，殆至本院113年7月17日審判程序，方首次提及上情，則其所指陳之待證事實是否存在，已有可疑，且依卷內既有事證，更乏任何事證可資佐證陳佩如與上開待證事實有何具體關聯，是本院認此部分事證尚無贅為調查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項第2款之規定，駁回被告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另檢察官雖聲請傳喚證人即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到庭作證，以證明告訴人2人均有試圖聯繫被告未果之事等語(見本院卷第51、120頁)，然證人賴國輝、包春偉均經本院合法傳喚，而未於112年12月6日審判期日到庭，而證人包春偉前於111年9月21日即已出境，迄未返國，且證人包春偉現已定居於義大利國等節，有證人包春偉於另案提出之聲請狀、義大利國身分證件影本、入出境資料等件可參(見調偵二卷第137、139頁、本院卷第233頁)，證人賴國輝則經本院拘提無著，則本案已難有令上開2人到庭作證之可能，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項第1款之規定，駁回檢察官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335條之侵占罪之成立，係持有人於持有他人之物之狀態中，基於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而表現排除權利人對於物之行使，並建立自身對該物之支配、管領關係，亦即行為人將主觀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圖，具體以客觀之取得行為展現於外者，即屬該當。查被告於110年11月11日代告訴人2人受領本案調解款項後，非但未將款項交予告訴人2人，反將款項侵占入己，並虛捏前詞以掩蓋自身犯行，是被告應已明確排除告訴人本案調解款項之支配關係後，建立自己對本案調解款項之支配關係，並具體將上開行為意圖展現於外，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
(二)被告以一行為侵占告訴人2人之上開款項，係以一行為侵害告訴人2人之財產權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侵占罪處斷。
(三)量刑部分
　1.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第57條所列10款及一切情狀，以為量定刑罰之標準，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又揆諸該條所示之10款事由，其中第4、5、6、10款所列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屬一般情狀的行為人屬性事由（或稱一般情狀事由）；其他各款則屬與犯罪行為情節有關之行為屬性事由（或稱犯情事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此核與學理通說上所稱之「相對應報刑」概念相符。是法院於刑罰之酌定時，應先以犯情事由衡量行為人犯行之非難程度，以此量定其行為責任之範圍，再就行為人屬性相關事由，考量其生活歷程或犯後態度、社會復歸等刑事政策，於行為責任之限度內，酌予調整其刑度，以期使罪責相符，並使刑罰得以適度反映於行為人之生活歷程及將來之社會復歸，方屬妥適。
　2.首就犯情相關事由而言，被告於本案所侵占之現金數額為19,300元，並考量本案被告所為犯行固有不該，然被告係先為告訴人2人及上開各該人等向中南海保全公司爭取應有之勞動權益，且於勞動調解之過程中，均係由被告代理上開人等參與調解流程，此有前開勞動調解紀錄可參，而本案告訴人及上開各該人等於調解過程中，亦有分別受領部分調解、和解款項，是被告仍有為告訴人及上開各該人等爭取權益之積極舉措，其行為惡性尚非嚴重，綜合其本案行為情狀以觀，其不法責任程度尚屬輕微，應以侵占罪之法定刑中，較低度之拘役刑論處即足。
　3.再就行為人相關事由而言，被告於犯後始終矯飾否認犯行，且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賠償告訴人分毫，全無悔過之意，犯後態度不佳，又被告於本案行為前，有因竊盜案件而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非佳，是此部分情狀均無得執為酌予調整其刑之憑據。另衡酌被告於警詢時所陳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警卷第3-4頁），爰對被告本案侵占犯行，量定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基準。　
三、沒收部分
　　被告因本案侵占犯行而獲有19,300元之款項，應為其本案犯罪所得，且被告迄未將上開款項返還予告訴人2人，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6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